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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新北市區域計畫（草案）」

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第 6場）紀錄 

壹、會議時間：103年 8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本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 

參、主持人：王委員雪玉（召集人） 

肆、出列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記錄：蔡玉滿 

伍、結論： 

【問題 3-3】城鄉發展議題─區域性部門計畫內容是否妥

適 

結論： 

（一）依據區域計畫法第 7條第 10 款至第 14 款之規定，

區域性部門計畫包括：產業發展、運輸系統、公

共設施、觀光遊憩設施及環境保護設施等 5 個部

門，本計畫（草案）或本次簡報資料所提之區域

性部門計畫均與前開項目不同（按：新增自然資

源、農業發展、防救災計畫及海岸、海域與河岸

流域等 4部門，並缺少環境保護設施部門），請新

北市政府重新整理並說明其符合區域計畫法第 7

條第 10 款至第 14 款情形；至其他新增或缺少項

目，請新北市政府再評估其必要性，併提後續專

案小組審查會議討論。 

（二）本部刻正辦理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增列區域性

部門計畫相關內容，有關產業、水庫、能源設施

之相關內容（含總量、區位等），係依據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提供資料為主。如屬行政院或部會已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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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計畫，請新北市政府配合納入該管區域計畫；

至屬評估中或規劃中（尚未定案）者，新北市政

府得斟酌納入，惟因資源條件將影響新北市未來

城鄉發展總量，該影響情形請一併納入考量。 

（三）區域性部門計畫內容應與土地使用或空間發展有

關者為主，是以，請新北市政府參照全國區域計

畫修正案之區域性部門計畫架構辦理，至少應研

擬下列項目： 

1.目標及願景。 

2.發展預測（包括各設施及所需土地面積之發展預

測）。 

3.課題分析。 

4.空間發展策略（定性原則及定量數據）。 

5.具體空間發展構想。 

（四）本計畫（草案）所提區域性部門計畫，原則視為

係新北市政府所有單位之共同政策立場，如經本

部審議及核定，即應落實執行；各部門計畫市府

內應有對應主管單位落實執行及督導，是以，請

新北市政府務必會同相關主管單位再行全盤確認

相關內容，並避免產生部門競合或衝突情形。 

（五）請新北市政府依據本次會議與會委員及相關機關

代表意見（含書面意見）重新整理區域性部門計

畫相關內容後，提下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續予討

論。 
 

【問題 3-4】城鄉發展議題─全市及各策略區之空間利用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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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本次會議未及討論是項議題，請作業單位併同其

他尚未討論議題，函送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及相

關機關（單位）先行研議，再提本案後續專案小組審

查會議續予討論。 
 

【附帶決議】 

（一）新北市政府表示該府尚須依本案專案小組歷次會

議本會委員及各中央機關意見重新檢討、修正或

補充，亦須經該府各單位確認土地使用管制指導

原則後，始得向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報告，因審

議時程緊湊恐無法於原安排審議時間內提送完整

資料，以該府 103 年 8 月 27 日北府城規字第

1031610862 號函表示略以：「有關貴部區域計畫委

員會將於 103年 9 月 11 日審議『新北市區域計畫

（草案）』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第 7 場），本府建

議延期審議」，考量該府所提理由確有其必要性，

原則同意將本案原訂於 103年 9 月 11 日召開之專

案小組審查（第 7場）遞延至 103年 9 月 25 日召

開。 

（二）請作業單位重新整理尚未討論及尚未獲得結論之

討論議題，並重新安排後續討論場次及時間後，

將改期通知及議程資料另案函送本部區域計畫委

員會委員及相關機關（單位）。 
 

陸、散會：下午 5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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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發言要點（按發言順序） 

一、經濟部水利署 

（一）關於本次會議營建署簡報第 18 頁有關「再生水利

用」部分，再生水為本署積極推動政策目標，本

署並研訂再生水發展條例草案；本署業與內政部

及部分地方政府利用工業區廢水進行再生及再利

用，此為未來全臺推動方向。本次新北市政府回

應表示該府環保局業已進行相關處理，參考本署

推動經驗，建議辦理單位應再納入工業及城鄉主

管機關，以減少推動瓶頸。 

（二）於本計畫目標年（115年）前，新北市整體用水尚

不虞匱乏；至新北市政府簡報第 57 頁規劃中水庫

（包括雙溪、貢寮人工湖等相關資料），將請本署

業管單位再行確認。 

（三）計畫（草案）涉及「區域排水」，業已納入出流分

擔及出流管制等相關策略，該部分內容尚屬妥適。 

（四）至防洪部分，因內政部營建署業將淹水潛勢地區

納入環境敏感地區第 2 級，如有需要相關圖資，

本署可配合提供。 

（五）關於本案上（第 5）次之附帶決議：「請經濟部水

利署參考委員意見，通案研擬每人每日用水調降

策略」部分，本署業已著手進行研議；又本署前

提供新北市政府意見係建議以每人每日 240 公升

進行估算，該部分建議酌予調整為每人每日 250

公升。 

二、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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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整體面而言，本次新北市政府補充資料已較第 4

場專案小組審查會議討論農業議題完整。本次所

補充之農漁業相關資料及分析可以顯見，新北市

即便農地面積狹小零散，但其農業仍有其特色；

本次簡報第 19頁提及新北市農業鼓勵發展有機及

精緻農業，但反映於空間發展上，均以「休閒」、

「遊憩」、「農村」等為主軸，過於偏向於休閒遊

憩方向，如無基礎生產特性，休閒遊憩或農村將

無法發展，是以，建議將具有基礎生產特性地區

作進一步細緻指認；又該相關地區亦有旅遊人次

產生，惟其並非遊憩性質，而較偏向於自然或農

業體驗性質，與本計畫草案所提發展定位（按：

較偏向於設施開發類型）略有不同，故建議本計

畫有關農漁業發展定位可以再行調整。 

（二）就土地利用管理策略部分，以農業為主之地區建

議應補充提出積極維護農地安全及完整，或避免

與農業使用衝突等相關策略；又農業（簡報 P.34）

與觀光發展（簡報 P.40）之土地利用管理策略似

有重複情況，建議該相關內容宜再區分。 

（三）區域計畫係統整各產業涉及土地使用之指導原

則，因各產業土地使用或有競合情況，是否有必

要指出競合情況之處理原則（例如：未登記工廠

之轉型與遷廠，除建議應進一步作空間安排之

外，並就土地使用可能競合情形提出處理原則），

建議補充說明。 

三、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本會於 102年 12 月 10 日公告「翡翠水庫食蛇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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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保護區之範圍及相關規定事項」，其主要分布

於新北市石碇區，面積約 1,296 公頃，請補充納入計

畫（草案）。 

四、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一）漁業資源保育區之法定名詞為「水產動植物繁殖

保育區」，請新北市政府逐一修正（例如：簡報第

10 頁）。 

（二）有關農漁業發展現況調查方面，查瑞芳、貢寮、

淡水、石門、金山及萬里等區為傳統漁鄉，請新

北市政府重新檢視本次簡報第 17、18 頁之資料。 

（三）有關本計畫規劃將沿海地區之漁業朝多元化發

展，本署樂觀其成，惟請新北市政府之政策研擬

部門宜與府內農漁業部門及當地之漁民團體密切

合作。 

五、經濟部工業局 

（一）本計畫（草案）第 2-27 頁有關工商業及服務業用

地之供需情形，係依據 95年工商服務普查資料，

該資料過於老舊；又計畫（草案）並提及工業區

供給總量尚餘 207.72 公頃，該資料統計依據為

何？由該市未登記工廠量多之情況，即反映新北

市之工業區面積不足，是以，前開資料應屬不正

確。又計畫（草案）提及新莊三重等溪北策略區

有供給過剩情況，惟據本局瞭解，新莊三重地區

因工廠老舊搬遷，其坐落區位爰循都市計畫個案

變更方式將土地使用分區變更為住宅區，而非當

地工業區供給過剩，該資訊顯然錯誤。就整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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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新北市呈現工業用地供給不足情況。 

（二）全國區域計畫訂有非都市土地得申請設施型使用

分區變更區位之劃設指導原則，新北市區域計畫

（草案）並未劃設相關區位，僅提出產業為主型

之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但經查三峽麥仔園都市

計畫草案劃設之產業用地僅約 7 公頃，其餘幾乎

均劃設為住宅區，並未見有其他產業用地供給。

是以，新北市區域計畫（草案）提出工業用地供

給過剩等相關論述顯不正確。 

（三）本計畫（草案）第 2-27 頁同時提及傳統製造業轉

型及外移，市中心區面臨變更轉型壓力，缺乏整

體轉型策略及方針，經查新北市政府已提出「都

市計畫工業區轉型處理原則」，該府說法顯有前後

矛盾情況。 

（四）針對本局書面意見部分，新北市政府回應該計畫

（草案）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地區屬產業為主型

之發展面積約 738 公頃，惟據了解，大柑園地區

範圍內存在很多違章工廠，惟大柑園都市計畫（草

案）卻大多規劃為住宅區，並非產業用地。請新

北市政府再行檢視本計畫（草案）與大柑園都市

計畫（草案）內容是否一致。 

（五）都市計畫工業區循個案變更為住宅區或商業區

後，工業用地面積總量減少，如未能同時增加工

業用地，如何補足工業用地不足之情況？是以，

請新北市政府應將都市計畫工業區變更轉用情形

納入考量，以確實回應工業用地面積總量不變之

原則；另本局建議新北市政府應劃設預留未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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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之產業發展需求用地（包括區位及面積），以利

後續擴充使用。 

（六）建議擴大五股、三峽等都市計畫，如將非都市土

地工業區等納入都市計畫，因非都市土地工業區

建蔽率及容積率分別為 70%及 300%，都市計畫工

業區則分別為 60%及 210%，既有工業區納入都市

計畫對於既有工業區不利，建議既有非都市土地

工業區之建蔽率及容積率應予維持。 

六、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一）本計畫（草案）自然資源之相關內容，包含地質

敏感區，惟本次會議簡報第 12 頁並未提及；因本

（103）年公告 2處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建議補

充納入。 

（二）地質敏感區包含活動斷層、山崩與地滑等 2 類，

新北市轄內之山崩與地滑地質敏感區預定於 104

年公告，屆時請併予更新。 

七、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本次會議簡報第 23 頁提及未登記工廠分佈區位

包含三峽麥仔園及泰山楓江地區，因未登記工廠業者

大多係承租土地使用（而非地主），而地主大多希望改

為住宅使用，導致新北市政府所提新訂或擴大都市計

畫大多規劃以住商為主，產業用地因此縮減，如該府

針對未登記工廠傾向於採取轉型或遷廠對策，該既有

工廠究竟應遷移至何地？是否研提較為明確之區位？

該相關問題均應再予補充回應；又因本計畫（草案）

涉及未登記工廠相關文字內容與行政院核定之「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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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雷同，建議應有針對地區

特性，較為明確工業、產業用地之區位，以利未登記

工廠輔導合法、轉型或遷廠。 

八、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 

（一）雖新北市轄內農業用地不多，但建議仍應加強輔

導，以避免南部或東部地區遭遇風雨災害時，造

成大臺北地區農產品供應壓力。 

（二）新北市政府後續審查時，依據 102年 10 月 9 日修

正之「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

法」規定辦理。 

九、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一）本計畫（草案）就運輸層面，提出大眾（公共）

運輸之發展方向，尚屬妥適，惟其提出「輕軌」

構想部分，考量輕軌於國內尚無經驗，如何順利

推動，該府應加強掌握。 

（二）本計畫（草案）提及「高快速道路大致興建完成」

部分，建議應加強及時交通資訊提供（如五股交

流道或假期觀光地區），以符用路人需求。 

（三）新北市之人行或自行車道相關設施，仍有加強空

間。 

（四）本次所提車站城市（station city）概念，國內

目前是否有運輸與土地使用成功結合之示範案

例，請補充說明。 

（五）就國際競爭而言，因臺北港範圍面積高達 3,000

多公頃，發展腹地大，建議運輸設施應與產業相

互結合，以發揮國際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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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衛生福利部 

（一）本計畫（草案）內容涉及醫療設施部分，均屬 99

年度資料，該相關資料來源為何，與本部統計資

料差異甚大，建議予以更新。 

（二）本次簡報提出西區及西北區病床短缺，於計畫書

（草案）提出需要 1,287 床病床位，該部分如何

計算，請補充說明；且計畫（草案）所提擬新增

床位數之醫院，依現行法規規定，該些醫院擴增

病房之條件非常有限，又經查新北市目前尚有

2,200 餘病床位尚未開放使用，加上土城及輔大醫

院尚未完成開業，基於目前醫療環境變化，即便

病床位增加，醫事人力也不見得足夠，建議利用

現有資源進行妥善運用及管理，以避免醫療資源

重置及浪費。 

（三）另計畫書（草案）有關「外向型醫療機構」部分，

經查國內並無該類型醫療機構之分類，建議修正

為國內較為通用名詞；又預計擴增之分院名稱或

「衛生署」等相關內容部分，均請查明修正。 

十一、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新北市轄內之原鄉地區為烏來區，該區屬大翡翠

生態樂活區之策略分區內，計畫相關內容著重於

生態旅遊及觀光發展，該部分為新北市政府之規

劃方向，本會原則予以尊重。 

（二）烏來地區為水質水量保護區，該範圍內基於水土

保持等考量，其土地使用有較為嚴格規定，考量

烏來地區面臨建築及墳墓用地不足情況，建議本

計畫（草案）應予以考量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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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教育部 

大型運動場館之規劃，請新北市政府應考量區域

需求，並將後續場館營運應與商業或相關產業之結

合，以達跨域加值效果。 

十三、交通部觀光局 

（一）有關新北政府所研擬之「新北市區域計畫（草

案）」，其中「觀光遊憩」之區域性部門計畫，市

府所研擬之相關發展模式及構想內容，與本局研

擬之全國區域計畫─區域性觀光遊憩設施計畫

（空間發展策略）大致上皆有相互配合。 

（二）另針對計畫內容，建議市府可因應未來發展趨勢

（如老年化、樂活養生、國際旅遊等），補充增加

針對銀髮族、身心障礙者、國際人士等客群需求，

加強建置相關觀光遊憩設施，提供必要之軟體服

務（如銀髮族遊程、無障礙遊程規劃），以建構友

善之旅遊環境。 

十四、吳委員樹欉 

（一）關於產業用地之構想及策略，本次簡報第 30 頁提

及將計畫逐步釋放產業用地，經濟部工業局就此

表示產業用地短缺部分應予補充，且區位應明

確，是以，建議配合本次簡報第 26 頁所提產業空

間分布，就產業內容檢討哪些產業仍然可以維持

於都市計畫工業區繼續存在，並將該等產業與都

市計畫工業區之利用型態及強度進行綜合性檢

討，而非全數變更轉用後，再於外環地區變更產

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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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齡化社會於 115 年前將到來，此為不可避免趨

勢，有關醫療、照護、友善運輸等公共設施應配

套規劃。 

（三）新北市海域面積約 2,966 平方公里、海岸線約 122

公里，區域計畫是否應考量海域空間使用，如有，

是否應考量觀光發展需求？請納入評估。 

（四）就殯葬設施而言，新北市之納骨設施絕對足夠，

土葬設施逐年減少，既有殯葬設施土地是否考量

轉型利用？過去內政部曾考量進行汐止、觀音山

之殯葬設施土地重新利用規劃，嗣後因故停止，

惟於時值辦理區域計畫之際，是否有再重啟規劃

或改變之需要，請再思考。 

（五）本計畫七大策略分區均有產業發展定位，新北市

究竟有多少產業用地需求仍應予提出，並在空間

上給予定位；又產業佈局是否考慮鄰近直轄市或

縣（市）產業互動情形，建議補充。 

十五、賀陳委員旦 

（一）產業與相鄰縣市之關連性，背後代表一件嚴肅的

事情，即目前討論之新北市，並非獨立之行政轄

區，其與臺北市形成活力最強之北部都會區，此

對於新北市區域計畫所隱含之意義為何，於計畫

書並未有相關探討。以人口為例，都會區人口是

否仍採取數學模式進行推估即可？因都會區具有

大量遷移或通勤人口、具有很多外國人口或夜間

人口，且有很多單身戶，該人口組成現況與傳統

核心家庭不同，是以，不應採家戶或自然人口進

行推估，且前開情形或許現況調查不足，惟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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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予描述。就交通層面，因新北市與臺北市具有

「雙城」關係，該情形下之區域計畫與一般區域

計畫有何不同？最大不同之處應在於其與臺北市

高度關聯性，雙城間之淡水河兩側均為快速道

路，是以，活動力最強應屬該二道路，多少車流

及橋樑於期間交會，該事實代表我們都會區必須

看待河的另外一岸之發展情形，從該角度描述道

路、建設等，而其中最重要者為「轉運」該議題，

對於「客」的轉運，計畫（草案）或多或少已有

提及，但「貨」的轉運，為本計畫無可迴避議題，

應於本計畫內提出空間及區位之相關規劃。就該

議題為例，我們應儘量以都會區之事實來看待其

「人」是什麼樣屬性？產業活動是依照什麼樣的

模式互動（互為表裡或互相共用環境）？此均為

本計畫面臨之重要課題。 

（二）當經濟或人文活力如此強的情況下，其自然而然

將侵蝕自然空間，是以，將發生產業侵蝕農業情

況，本次會議與會農業主管機關表示該計畫何以

沒有討論農業，僅談論休閒，主要可能是因為農

業已經很難招架，此可能為事實，但該事實應用

何種方式來維護最起碼農業能量，採取近年來標

榜之食物里程，抑或我們是否應標榜一些日常副

食品，當作維護新北市能夠自行生產之起碼能

量，類似主張或需要再與農委會溝通；討論該主

張是否與農委會政策要求方向相同，且該主張未

必於用地面積上可以完全爭取得到，也可能轉為

必須採取工業性農業生產（例如溫室或立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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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因應，建議應該要發展類似該相關做法，

以為經濟活力侵蝕農業發展時，對於農業發展或

農地維護之起碼底線，即便該相關想法無法落

實，但仍應於區域計畫內提出類似主張，以表現

其該有態度。 

（三）除前開主張外，最不可退讓部分為「自然環境」。

我們應該承認臺北都會區就是一個盆地，該盆地

內有些我們不能改變或最好不要改變處（例如河

流，其代表風廊或水的來源等），這些應該更大尺

度予以看待，即應給予概括藍圖及瞭解基本的風

勢、乾淨的水等，以瞭解可以努力的重點，即便

捷運車站，其或許不適宜作為 station city，而

應為風口或其他重要地方；類似相關做法，我們

應該進一步補充說明。本計畫（草案）對於河域，

僅提出應進行河域治理計畫，但對於淡水河治理

有哪些地方為目前最為不足之處？哪個單位努力

不夠？該相關內容或許於當前基礎調查不夠情況

下無法研擬，但仍應將事實予以點明。 

（四）臺北都會區北側為陽明山國家公園，該國家公園

代表其生態、保育為先之決定性態度，應於計畫

有關自然資源之相關內容應予表達，而非僅照本

宣科提出新北市範圍內之河、海等，此並無法反

映出新北市之自然資源特色。 

（五）關於本計畫（草案）之 station city，個人對於

該名稱並無特別同意與否意見，該名稱較 TOD 更

為具體點，此代表 station 應與 city 結合，其表

示應比 TOD 有更大範圍及機能應更為完整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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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此反映於都市計畫或容積分配上，應以何種

態度來強化？給予較高機能，代表給予較高容積

率或完整之公共設施，亦代表其站距需要更大，

否則無法容納相關發展；且因其包含 station 意

涵，是其大眾交通轉乘機能應更強化，因並非所

有 station 均可發展為 city，本計畫（草案）既

然提出該主張，不妨明確指明哪些地區具有該潛

力（包括：交通供給條件、用地空間具有可能性、

區域計畫引導產業或新型公共設施需求，如因應

高齡化發展所需之照護或醫療設施等），俾引導後

續發展。 

（六）請參考東京築地魚市場搬遷之相關規劃分析推動

方法，以瞭解其對於物流、關鍵型產業之看法。 

十六、王委員雪玉 

（一）關於上（第 5）次專案小組附帶決議：「請經濟部

水利署參考委員意見，通案研擬每人每日用水調

降策略」部分，是次會議與會林素貞委員提及，

國外（包括：日本、德國或歐盟國家）10 年前每

人每日用水量即降至 200 公升以下；因新北市政

府以每人每日用水量 250 公升進行估算，不論經

濟部水利署或自來水公司均表示，北部無缺水問

題，個人對該意見仍有疑慮，因板新水廠未來可

以也需要利用翡翠水庫水源，雖該資訊是否正確

有待確認。惟前開意見係屬附帶決議，請經濟部

水利署及相關機關審慎研究，並提出具體節水措

施。 

（二）部分公共設施未如產業園區或未登記工廠議題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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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惟醫療、長照、展覽館、運動設施等，建議

從管理或跨域整合層面予以考量，不宜僅從新增

層面提出需求。 

（三）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之規劃重點之一為「得

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更區位」，本計畫（草案）

並未有相關分析及規劃內容，請評估補充。 

十七、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一）本部目前辦理全國區域計畫修正作業，補充區域

性部門計畫。該相關內容之研擬、檢討修正及與

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之關聯性，說明如下： 

1.本次補充內容係依據區域計畫法第7條第10項至

第 14 項規定研擬，包含：區域性產業發展計畫、

區域性運輸系統計畫、區域性公共設施計畫、區

域性觀光遊憩設施計畫、區域性環境保護設施計

畫等 5 項，各該計畫內容並係由相關部會依據本

部提供架構協助研擬。 

2.區域性部門計畫（例如：水庫、能源設施等）之

總量、區位等相關內容，係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提供，如屬行政院或部會已核定計畫內容者，直

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納入各該區域計畫（規

劃及審議階段均應要求）；至屬評估中或規劃中

（尚未定案）者，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斟

酌納入，惟因資源條件將影響各該直轄市、縣（市）

城鄉發展總量，該部分並應提醒直轄市、縣（市）

一併納入考量。 

3.惟為避免產生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公告實施後，

外界對區域性部門計畫內容及性質產生誤解，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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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開計畫內容將增加相關說明，明確釐清區域性

部門計畫之政策方向（含總量、區位等），均由部

門主管機關提出後納入計畫內容，如有檢討修正

各該政策需要時，均應由各部門主管機關依主管

權責辦理；且部門計畫涉及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

更時，並應依據土地使用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4.又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後續應辦理公聽會及政策

環評等作業，如民間團體對於區域性部門計畫有

修正意見（包含辦理聽證等），應彙整後陳報行政

院納入備案參考，俾由各部門主管機關依權責配

合辦理相關事項。 

（二）參考前開辦理方式，就直轄市、縣（市）區域計

畫之區域性部門計畫，建議採下列原則辦理： 

1.依據區域計畫法第 7 條規定，區域性部門計畫包

括：產業發展、運輸系統、公共設施、觀光遊憩

設施及環境保護設施等 5 個部門，如直轄市、縣

（市）區域計畫之區域性部門計畫內容與前開項

目不同，應請各該管政府說明是否符合區域計畫

法第 7 條規定項目，以確認其至少符合法令規

定；惟如有其他新增項目（例如景觀、防災等），

並經該管政府說明其必要性時，並經審查同意

時，原則同意新增。 

2.請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全國區域計畫修正

案之區域性部門計畫架構辦理，即至少應研擬下

列項目：（1）目標及願景、（2）發展預測（包括

各設施及所需土地面積之發展預測）、（3）課題分

析、（4）空間發展策略（定性原則及定量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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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5）具體空間發展構想。 

3.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區域性部門畫，原則

視為係該管政府所有單位之共同政策立場，如經

本部審議及核定，即應落實執行。  

4.為避免區域性部門計畫未有對應部門主管單位落

實執行，使該相關內容形同具文，於參與規劃或

審查過程，明確提醒各該管政府務必會商有關單

位共同研擬。 

十八、新北市政府 

（一）就本次會議與會機關代表所提意見，回應如下： 

1.關於淹水潛勢地區及翡翠水庫食蛇龜野生動物保

護區等相關資料，將洽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取得後

納入計畫（草案）。 

2.關於雙溪水庫及貢寮人工湖等相關計畫，係依據

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案）內容納入，後續並

將配合全國區域計畫修正（草案）之審查核定內

容作必要之修正。 

3.關於農地之土地使用指導原則（特別是專業生產

型之指認等），將再補充及修正；農業與觀光發展

策略將再進一步區分。 

4.針對經濟部工業局等相關機關建議更新基本資料

部分，因本計畫（草案）係於 100年度辦理規劃，

是以，基本資料有更新之需要，後續將配合適度

更新。 

5.經濟部工業局就本計畫（草案）之新訂或擴大都

市計畫相關內容所提意見部分，本次業已調整相

關內容，除新北產業園區之外，並配合整體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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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及未登記工廠需要，將泰山楓江及擴大五股

及大柑園地區等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調整為產業

為主型（面積為 871 公頃），該調整後計畫內容將

較為符合經濟部工業局建議意見。 

（二）本次會議與會委員就工業及產業、高齡化社會、

觀光遊憩及公共設施等議題所提意見，回應如下： 

1.產業方面，本計畫（草案）呈現出產業空間佈局

之調整方式，工業區檢討變更策略經提內政部都

市計畫委員會報告有案，此與空間轉型相關；另

軟體輔導方面，本府並成立違章工廠輔導團及招

商轉型策略，該相關作為不見得落實空間規劃層

面。再者，於產業空間佈局並非侷限於新北市轄

區範圍，本府業基隆市、桃園縣等分工及定位等

納入考量，並於八縣市合作平台上給予各直轄市

或縣（市）明確定位，該相關內容將於計畫（草

案）內予以補充。 

2.海域觀光發展方面，因海域可能未涉及空間實質

建設，而為觀光遊憩部門之軟體措施，如遊程規

劃或海域多樣性教育宣導、生態體驗等，後續或

將考量於計畫（草案）內適度補充，但對應於空

間布局上，或將較為微弱，該部分並將與規劃團

隊進一步討論。 

3.交通方面，有關人流與貨流部分，後續將依據委

員意見就「貨運」部分進行補強；有關 station 

city 概念，本府業已落實實踐，包括新莊塭子圳、

泰山、泰山楓江或五股等都市計畫，均針對場站

周邊土地利用模式進行檢討，並留設轉運所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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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4.自然環境方面，本府後續將依據委員意見補充。 

5.另就經濟部工業局代表提及既有工業區變更轉用

後，是否有新的產業用地供給之意見，該部分涉

及兩個層次問題，一為新北市是否需要大面積、

一定規模以上之產業型態？產業從 2 級升級為

2.5 或 3 級產業為主時，是否需要有大量棕地需

求，該問題值得思考。一個城市當然不能沒有製

造業，然於製造業於技術產能升級後，可能不需

要標準廠房之使用空間，單位面積內可能可以提

供 10 家以上廠商使用，又如商業區提供創業設計

使用，其所創造出來產能可能不亞於一家傳統工

廠，是以，土地如何集約有效利用、軟體及硬體

相互配合等，為目前本府思考方向。新北市面臨

工業區土地不足、住工混合、未登記工廠等相關

問題，區域計畫將扮演空間佈局指引功能，本府

將就各部門發展是否產生競合進行釐清後，提出

政策立場，並將於後續內政部區委會專案小組沈

審查會議再行提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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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一、行政院環境保護署（103 年 7 月 21 日環署綜字第

1030060712 號函） 

有關「新北市區域計畫（草案）」涉及「城鄉發展

議題─區域性部門計畫」內容，本署意見為：「建議依

區域計畫法第 7 條規定，增訂『區域性環境保護設施

計畫』，並就轄內廢棄物處理設施、營建剩餘廢棄物分

選處理場所之設置現況、因應未來城鄉（含產業）發

展需求，及因應重大或緊急事故需求等，進行量與質

的分析，俾利提出具體且客觀的環境保護設施空間發

展規劃。」 

二、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書面意見） 

本次會議簡報中（如第 18 頁）淡水區擬發展「休

閒農業」是值得鼓勵，因該區目前已有新北市僅有的

「滬尾休閒農業區」，惟運作與發展尚有很大的空間，

建議鼓勵新北市政府再此方面再予努力與加強。 

三、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書面意見） 

（一）本計畫（草案）所提發展策略或土地使用指導原

則往往與基礎資料分析或面臨課題無直接關聯，

建議新北市政府應補充相關內容，以強化相關策

略之合理性；倘無法提出相關分析，建議將發展

策略或土地使用指導原則改納入技術報告書。 

（二）建議將本計畫（草案）之區域性部門計畫及土地

使用指導原則予以整合；且各部門並應表明其整

體空間發展區位（繪製相關圖說表示）、機能、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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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等相關事項之外，並應具體提出對相關部門、

都市計畫及非都市土地開發許可及使用管制之建

議或指導事項，且涉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

辦事項者，亦應一併指定後，分別納入本計畫（草

案）適當章節。 

（三）就「自然資源部門」部分： 

1.本次簡報內容與計畫（草案）不同，請新北市政

府明確說明究以計畫（草案）或簡報為討論內容。 

2.考量本次所提基礎資料均為法定保護（育）區、

農地、河川等，與「自然資源」之定義及範疇顯

有不同，請新北市重新界定探討議題（例如：以

森林、濕地、礦產或動植物等為主），並指明部門

主管機關（例如：農業局），並請權責機關補充提

供資料納入計畫（草案）；研擬架構並請參考全國

區域計畫修正案之區域性部門計畫方式辦理。 

3.本次簡報資料提出「綠色基盤」，請補充綠色基盤

之定義、分布範圍及發展課題，以釐清該部分究

竟應歸納之部門別、主管機關、發展策略及相關

應辦事項。 

4.簡報資料有關「成長控管」部分，因本次所提自

然資源包括法定保護（育）區、農地、河川等，

並提出分布範圍應劃設為環境敏感地區，該作法

是否妥適，抑或應考量採取其他適當作為，請再

評估；又策略提及「濱海地區在地風貌綠建築營

造」，有關「維護自然資源」與「綠建築」之關連

性，有待補充。 

5.簡報資料有關「海岸線」部分，請補充發展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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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以回應檢討海岸保護區、生態缺口改善、

防風林重建等策略。 

6.簡報資料「山林資源」部分，請補充發展課題分

析，以回應山坡地保全、農地保水、自然遊憩區、

生態棲地之發展策略。 

7.本計畫（草案）之土地使用指導原則部分，請依

據發展策略補充或修正，改列為應辦事項及實施

機關。 

（四）就「農業發展部門」部分： 

1.本次簡報業將「農業發展部門」與「產業發展部

門」合併，建議同意該調整方式。 

2.就農業相關內容，本次提出「半農半 X」之構想，

對該政策下，建議新北市政府補充空間發展、土

地使用或相關部門之對應策略及應辦事項。 

3.又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所提農業政策，新北市以發

展茶葉、有機專區、蔬菜、養殖漁業等為其農產

業空間發展布局，請將中央政策方向補充納入計

畫（草案）。 

（五）就「產業發展部門」部分： 

1.依據內政統計年報資料顯示，新北市轄內之都市

計畫工業區及非都市土地工業區面積皆有減少情

形，於產業發展趨勢下，產業用地或空間之具體

發展策略為何，建議補充。 
 

年度 
都市計畫工業區

（公頃） 

非都市土地工業

區（公頃） 

丁種建築用地 

（公頃） 

2003 2,680.08 171.9861 616.0478 

2004 2,690.73 171.5253 616.4418 

2005 2,690.73 171.5253 616.9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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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2,696.13 171.5253 619.5585 

2007 2,696.13 171.5253 620.5172 

2008 2,696.13 171.5253 620.7189 

2009 2,660.11 171.5253 622.1497 

2010 2,696.77 171.5253 620.2819 

2011 2,696.42 171.5238 624.4094 

2012 2,643.73 171.5238 624.8216 

2013 2,643.73 171.5238 625.4011 

增減情形 -36.35 -0.46 9.35 

 

2.本次各策略分區之產業發展定位，該部分如經中

央產業主管關無修正意見，建議同意納入計畫（草

案）。 

3.涉及土地使用部分，本次具體提出「都市計畫工

業區」之轉型處理原則，該部分請納入計畫（草

案）；並請依據中央產業主管機關之政策方向（產

業用地將轉向透過非都市土地變更取得），補充非

都市土地之處理原則（例如：適宜區位、產業類

別、面積規模等）後，納入計畫（草案）。 

4.另為提高後續指導功能，建議新北市政府補充產

業用地需求量，該面積數量並建議另案請產業及

水利主管機關表示意見，如無修正意見，並請補

充納入計畫（草案）。 

5.未登記工廠部分，請產業主管機關依據「輔導未

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之指導，補充研擬「掌

握⋯未登記工廠調查之資訊，建立未登記工廠數

量、區位、面積、產業種類等資訊，進行分級分

類輔導。」及「秉持政府主動整體規劃原則，依

分級分類方式列出輔導優先順序並擬訂相關配套

輔導措施」等相關內容，並另案請經濟部中部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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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表示意見，如無修正意見，並請補充納入計

畫（草案）。 

6.本次所提相關策略或土地使用指導原則，請新北

市政府依據前開修正或補充內容再次檢視，並配

合修正。 

（六）就「觀光遊憩部門」部分： 

1.本次簡報資料提出觀光資源及服務性設施（觀光

旅館）之現況資料，並提出優先推動地區（大眾

運輸系統周邊觀光景點），建議新北市政府補充優

先地區之相關策略（例如：各場站周邊之服務性

設施是否足夠及應優先補充設施項目、遊客數量

及是否實施總量管制等），並另案函請觀光主管機

關、交通主管機關等表示意見，如無修正意見，

並請補充納入計畫（草案）。 

2.本次提出生態旅遊地區環境負荷量檢討、低衝擊

開發、環境承載力自給自足原則等策略，該「環

境負荷量檢討」作法是否可行，請補充說明。 

3.本次提出「慢城」之構想，作為新北市未來觀光

遊憩之發展方向，並指明 13 個城市符合條件，惟

相關策略側重於地區環境氛圍之營造，於土地使

用或空間規劃上並未有具體策略，建議新北市政

府補充研擬，並另案函請觀光主管機關、交通主

管機關等表示意見，如無修正意見，並請補充納

入計畫（草案）。 

（七）就「運輸系統部門」部分： 

1.本次簡報資料並未補充提出交通運輸整體之空間

發展構想，而係就交通瓶頸提出分析，如經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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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確認該府無整體構想，原則予以尊重。 

2.惟本次提出車站城市或 TOD 等構想，是否表示轄

區範圍內以大眾運輸系統為主要交通運輸方式，

如是，本次所提因應對策（例如：國 3替代路廊、

淡江大橋、北海岸及東北角改善地區道路等），是

否符合前開構想，抑或各策略分區有不同發展策

略，請新北市政府補充說明；並請交通主管機關

就前開建設計劃表示意見，如無修正意見，建議

同意納入計畫（草案）。 

3.TOD 發展模式之綠色交通配套，提出「10 分鐘步

行可及距離，朝高密度與土地使用混合多元發展」

等多項策略，建議新北市政府分別列為土地使用

指導原則、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八）就「公用及公共設施部門」部分： 

1.本次補充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有關區域性公共設

施計畫相關內容，該相關內容建議補充納入計畫

（草案）。 

2.本計畫（草案）提出開放空間、醫療設施、文教

設施、污水下水道、殯葬設施、鄰避設施等 6 項

公共設施（備）之發展策略，且其中開放空間及

文教設施等 2 項並將透過都市計畫檢討變更方式

取得用地，是否表示該二項目將以都市計畫地區

為優先推動地區，如是，請將該政策補充納入計

畫（草案）。 

3.至於醫療設施等 4 項公共設施，是否有空間區位

指導原則，請新北市政府再行整理歸納後，補充

納入計畫（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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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至於七大策略區之區域型及地方型公共設施項

目，除「高鐵及捷運場站周邊設施」之相關內容

與其他項目明顯不同，請比照其他項目修正；其

餘內容如與會委員及機關（代表）無修正意見，

建議予以同意。 

5.土地使用指導原則提出「都會型區域性公共設施」

及「公共設施多元發展與回饋」，於相關計畫內容

並無論述，請再補充。 

6.又本次開會通知所附提會資料，請新北市政府補

充內容，本次均未配合辦理，如相關策略並無對

應之主管機關，請新北市政府考量將其改納入技

術報告書。 

（九）就「防救災部門」部分： 

1.本次簡報內容並未提出「防救災計畫部門」，請新

北市政府說明其原因，及是否保留相關計畫內容。 

2.依據災害防救法規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應由消

防主管機關研擬，且本計畫（草案）有關氣候變

遷相關內容，並於第 2 場專案小組審查會議討論

後，請新北市政府改納入其他適當章節，是以，

如新北市政府評估於配合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納入

土地使用或空間規劃之相關策略或土地使用指導

原則，建議原則同意將該相關內容改納入技術報

告書。 

（十）就「海岸、海域與河岸流域部門」部分：該議題

業於第 3 場專案小組審查會議討論有案，建議該

相關內容依據是次審查結論，改列於計畫（草案）

適當章節。 












